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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出席立

法会会议后，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律政司司长：最近大家在本地或外国的媒体都见到很多针对我们的司法

机构甚至司法人员的一些行为或言论。有些达到恐吓成分，有些无理地

要求立即释放（被告）或撤控。这些言论若意图或希望可以影响律政司

进行检控工作，或影响司法机构进行审判、行使司法独立的审判权，和

我们独立的检控权，这些意图只会徒劳无功。我们绝不同意这些干涉的

做法。  

 

  社会绝对可以理性、客观、根据事实讨论判词，但绝不可以攻击司

法人员，或作恶意的报道。在适当的情况下，律政司会发声，我们亦会

提醒市民必须尊重法治和司法独立。每一个人均有责任——不仅是律政

司，不仅是法律界——每个市民均有责任尊重和维护法治以及司法独

立。最近，英联邦律师协会亦就早前一位法官受恐吓发出声明，指出如

果司法机构被无理攻击，政府机构和法律组织应该如何捍卫。我们非常

同意此说法，因此，当司法系统遭受无理攻击时，我希望两个法律专业

团体、律政司，以及所有市民，都会适时向社会大众表明立场，维护司

法独立。多谢各位。  

 

记者：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今日在报章撰文，表示市民对一些法

官抱有疑虑，建议将黎智英移交内地审讯。司长对此有何回应？  

 

律政司司长：这个问题正是我刚才所说，这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所

以我不会作出任何回应。  

 

记者：司长，两条问题。第一，司法机构受到攻击都颇一段时间，之前

也有法官质疑为何律政司没有捍卫司法机构，现在这样说会否有点迟？

第二条问题是，之前英国半年报告都有讨论过，到底英国是否要停止派

法官来港担任非常任法官，司长有否想过后果会是怎样，或者有否讨论

对应措施？  

 

律政司司长：很多谢你的问题，因为可以让我有机会讲清楚。社会上任

何人都可以客观理性地讨论案件的判词。我希望社会不是单看结果——

我喜欢这个结果就鼓掌，不喜欢这个结果就责骂——我们一定要看原



因，所以在判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因。社会上客观理性地讨论（案件判

词）绝对可以，即使我们做律师的也常常这样做。不能够做的是藉事件

攻击法官、攻击司法制度或相关参与人士，这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当有

人达至接近超越合理、法律容许的情况下发表意见，近乎好像最近的事

件，特别明显是一个恐吓，作为律政司司长，我必然要出来。但不是每

一次有人在文章、报刊发表意见时，律政司司长都要评论别人的意见。

只要是合理、理性、客观的讨论，这是法律上所容许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法官的事情。香港的《基本法》就司法制度有一

个很巩固的基础，我们的司法独立不是单凭口说，亦不是单靠《基本

法》第八十五条订明的保障。司法独立是通过法官如何被委任、有关司

法程序是否公开透明、法官的判词是否有理有据、其原因是可以公开查

阅，我们的司法独立就这样一步一步稳稳固固建立起来。当然我们很高

兴，在司法机构终审法院有非常任法官参与我们的司法工作。与其他地

方不同，我们的非常任法官不仅审理民商事案件，宪制、刑事、任何案

件至终审法院，他们都会参与，可以作出判决。这一点很清楚证明我们

所建立的司法独立机制是稳固的，我很希望外国知名法官继续来香港参

与我们的司法工作。多谢各位。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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